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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8/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8435.htm （１９９１年２月１

２日国发〔１９９１〕８号） 国务院同意国家旅游局《关于

加强旅游行业管理若干问题的请示》，现转发给你们，请贯

彻执行。 旅游业是创汇、创收的重要产业，开发潜力很大，

前景广阔。同时，旅游业又具有跨行业、跨地区的特点，综

合性很强。根据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提出的大力发展国际旅

游业的要求，各级旅游管理部门要在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

原则下，加强旅游全行业管理，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努

力提高服务质量，以取得更好的效益，为增进我国人民同世

界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为进一步促进对外开放和国民经

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关于加强旅游行业管理若干问题的请

示 我国旅游业经过一年多的重振工作，随着国内整个形势的

稳定，出现了可喜的重大变化。旅游收汇计划超额完成，客

源市场打开局面，旅游业的治理整顿取得了很大成效，旅游

有了新的发展势头。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旅游市场秩序紊

乱，旅游服务质量下降；对外随意削价竞争，造成国家收入

严重损失；旅行社经营不规范，致使商业信誉下降等等。这

些问题如不尽快解决，将影响我国旅游业的振兴，不利于改

革开放和为国家创汇、创收。由于旅游业综合性很强，旅游

企业和相关行业，分属不同部门和不同层次，具有头绪多、

环节多的特点，旅游行程又依托性大、连贯性强，因此，旅

游业实行行业管理难度较大，加强旅游行业管理更为迫切。

根据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提出的大力发展国际旅游业的要求



，为保证我国旅游业得以持续发展，现就加强旅游行业管理

若干问题提出几点意见：一、 我国旅游业应贯彻一边建设、

一边创收的原则。今后几年，要继续完善和开发旅游资源，

加强配套建设，广泛招徕客源，提高服务质量，为我国国民

经济进一步发展多做贡献。凡是“八五”和“九五”期间具

有旅游开发价值的地方，各级政府要把旅游业作为一项产业

，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旅游经营单位要按照隶属

关系和行业归口关系，建立双重计划统计和考核管理制度。

二、 国家旅游局和地方各级旅游行政部门是旅游工作的行业

归口管理部门，在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下，实行旅游

全行业的管理。各级各类旅游企业的人、财、物，由企业归

属部门负责领导和管理，旅游经营活动应接受旅游管理部门

的领导、管理和协调。各级旅游企业都应参加当地的行业评

比、检查等。对与行、游、住、吃、购、娱有关的旅游涉外

企业和单位，旅游管理部门应经常进行检查，保障旅游行程

顺利进行。对非法阻挠旅游行程、敲诈旅游者和旅游企业的

单位和个人，当地旅游管理部门应分别不同情况，直接进行

处理或会同公安、工商等有关部门依法予以查处。对处理不

服的，必须首先保证旅游者的行程顺利，然后再提出申诉。

三、 要根据国办发 [1990] 15号文件的规定，继续清理整顿旅

行社。在此基础上，按照企业集团化政策，近期在全国办好

四五个成体系的骨干旅行社集团。今后成立新的经营国际旅

游业务的旅行社，由国家旅游局从严审批。各地旅游管理部

门应与工商、公安等部门密切配合，对游览点摊贩和书画销

售重点加强管理。同时，要采取措施，切实解决一些地方存

在的不讲道德、商贩追售商品、追换外汇等问题，以保持游



览点良好的旅游秩序和环境。四、 加强对外宣传促销管理。

凡参加国外旅游展销活动和在国内举办全国性的国际旅游展

销活动，由国家旅游局组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

单列市如牵头举办跨省、市的区域性国际旅游展销活动或连

续举办以旅游招徕为主的定期的旅游节庆活动，应报国家旅

游局审批。各地旅游企业派出的常驻经营机构，一律经省一

级政府审查后，报国家旅游局或由国家旅游局会同有关部门

审批。所有外派机构和促销人员，都要接受我驻外使领馆和

国家派出的驻外旅游办事处的监督和管理。五、 各级旅游管

理部门应加强对散客旅游的管理。要主动配合执法部门对海

外旅游者在华期间的违法行为依法进行查处。对以旅游者身

份来华的外国记者、神职人员，应特别加强管理，防止他们

在华从事采访、传教等与旅游者身份不符的活动。同时，旅

游企业有责任保护旅游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有关部门需

对旅游者进行检查、质询时，应征求旅行社或饭店的意见。

为维护我国旅游业的声誉和利益，统一旅游市场管理，严禁

非旅游经营单位非法或变相经营旅游业务。有签证通知权的

非旅游单位不得以经商、洽谈业务等名义为海外旅游者发签

证通知。如发现旅游从业人员参与违法活动，必须依法惩处

，并追究有关领导者的责任。六、 对外公开宣布中国的旅游

服务人员不收小费。凡是向客人索要小费或因无小费而不提

供服务的，要严肃查处。陪同人员带领旅游团组到商店购物

时，严禁索要回扣，以维护我国旅游业的声誉。七、 旅游商

品是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国家创汇的重要途径之一

。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进一步组织力量，研究、开发具有地

方特色和民族风格的旅游商品，搞好旅游商品的生产和销售



。要适当放宽对海外旅游者购物额的限制，具体事宜由国家

旅游局会同经贸部协商确定。八、 切实做好旅游交通运输工

作，提高我国民航、铁路、交通和旅游企业的声誉和总体经

济效益。旅游部门应加强外联工作的计划性，根据民航、铁

路、交通部门所制定的航班、火车时刻表，合理安排乘机、

乘车计划，并事先提报给有关交通部门。民航、铁路、交通

部门与旅游部门要密切配合，在同等条件下，对海外旅游者

实行优先，包括运行路线设计，购买机票、车票等。九、 各

地旅游管理部门和经营单位要继续发扬亚运会的奉献精神、

民族精神，加强廉政建设，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切实把精神

文明建设和业务培训抓出成效。要进一步提高职工的政治思

想素质和业务技能，提高服务质量。要切实加强管理，深化

企业改革，使旅游企业管理尽快走上规范化、科学化轨道，

把整个旅游服务水平提高一步，为国家建设和对外开放做出

更大的贡献。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